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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行政院訂定之「宿舍管理手冊」及本校實際需要訂定之。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資格：提供編制內人員借住使用。 

（一）新聘教師若於宿舍借用申請截止日前尚未到任者，可由其提聘單位主管於宿舍借用申

請單上簽註「申請人已應聘來校任教」後，由其提聘單位主管代為申請借用宿舍。 

（二）本人或配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宿舍。 

1. 曾將原借用宿舍，私自讓與他人者。 

2.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

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3.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

出。 

4.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三、為使職務宿舍管理事務，公平合理，適時有效，特組成「職務宿舍管理委員會」，其設置

要點另訂之。 

四、職務宿舍申請人之「積點計算標準」： 

（一）薪級積點：以教師薪（俸）額每二十元折算一點，職員部分依公務人員俸額表內折算              

教師薪（俸）額計算。（例：「六二五÷二十等於三一.二五點」） 

（二）年資積點：自到校（含籌備處）日起計算，每滿半年為二點，不滿半年者不計，如年

資中斷後又返校任職者，不計其中斷之年資；留職停薪期間，亦不計其年資；兼任教

師改為專任後，其兼任年資不計。. 

（三）職務積點：根據職務、責任之輕重，計算其積點如下 

1. 教師：教授四十點、副教授三十二點、助理教授二十八點、講師二十四點，研究

人員積點比照同等級教師。兼任一級主管者加十點；兼任二級主管者加六點。 

2. 職員：相當簡任人員三十六點、相當薦任人員二十四點，相當委任人員十六點，



工友十點。一級行政主管者加十點；二級行政主管或秘書者加六點。 

（四）身心障礙積點：重度六點、中度四點、輕度二點；申請時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五）有無自購自宅及距離積點： 

1. 本人或配偶均無自購自宅四點。 

2. 本人或配偶自購自宅非於本縣市二點。 

（六）借住職務宿舍，就現有空房，按申請人總積點高低依次分配之，如總積點相同，以職

務積點高者為優先，如職務積點相同時，依抽籤方式決定之。 

五、配住原則： 

(一) 尚有空餘宿舍：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依申請時間先後次序，依序借用。 

(二) 已無空餘宿舍：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申請時，需待有空餘房間，依申請人總積點高低

依次分配之。 

(三) 編制內新進教師：二月一日到職者，於一月二十五日前提出申請；八月一日到職者，

於七月二十日前提出申請。申請程序完成後，依申請人總積點高低依次分配之。未於

期限內申請者，依本點第一、二款規定辦理。 

六、申借作業程序及遷入流程： 

（一）由申請人填具「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申請單」(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經單位主管

簽章，會同人事室審核薪資、年資、職級等相關資料，依序列入應借宿舍之登記冊

內。 

（二）建立候配名冊，依宿舍空缺狀況依序遞補，借用宿舍經核定後，由資產經營管理組

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借用人接獲通知後，應在十五日內與本校簽訂宿舍借用契

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除有特殊原因經

事前報准延期遷入者外，未依限遷入者，以放棄論。 

（三）自遷入之日起，資產經營管理組每月填製月報通知出納組扣繳宿舍管理費及房租津貼

繳歸公庫。 

(四) 借用期限：自借用日起 15 年為止。借住期限滿後，依規辦理退宿手續；若需再申請

借住者，重新提出申請，並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七、職務宿舍之交還： 

（一）借用人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

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借用人遷出時應將所借宿舍及設備傢俱等悉數點交清楚，如有損壞，應負賠償或

修繕責任，屆期不遷出者，即依約處理。 

（二）專任教師改為兼任者、或職務調整後不具備借用資格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三）借用人因進修、研究、講學超過本校核定年限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四）「留職停薪」人員，應在一個月內遷出（但在本校仍有授課研究或其他公務者及因

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者不在此限）。 

（五）對所借之職務宿舍未親自住用者；宿舍借用人若無居住事實者，依行政院訂定之

「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有關規定處理，需搬遷者，應在一個月內

遷出。 

（六）經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人員，除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

點之距離，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由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已借用

者，應於獲輔助、補助、安置或承購後三個月內騰空，並交還宿舍。 

（七）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校得終止借用契約，借用人於接獲通知起三個月內騰



空並交還宿舍： 

1. 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2. 因公共設施開闢或因應校務發展需要而拆除。 

3. 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等。 

4. 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本校需收回處理時。 

八、收費標準： 

（一）宿舍管理費：其收費標準以不低於行政院訂定之「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

準」為原則。 

（二）房租津貼：依借用人之職務或職等按月扣房租津貼解繳公庫。 

1. 教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為 700 元；助教為 600 元。 

2. 職員：簡任第 14 職等至薦任第 8職等為 700 元；薦任第 7職等至委任第 4職等為

600 元；委任第 3職等以下及雇員 500 元；技工、工友 400 元。 

（三） 各房室類型收費標準： 

1. 甲類：依前述二款規訂收費。 

2. 乙類：每月房租津貼及管理費，合計收費 3,000 元。 

3. 丙類：每月房租津貼及管理費，合計收費 3,600 元。 

（四）電費、瓦斯等各項費用（水費納入管理費）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九、借用人使用職務宿舍房屋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借用之房屋僅供住宿，不得移做他用或非法使用，及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 

（二）借用人對借住職務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本校強制收回，並由其負賠償與修復

之責。 

1. 有出租或分租圖利者或頂讓他人者。 

2. 損壞原有之建築或設備者。 

3. 添建或改造職務宿舍任何部份者。 

（三）如經本校同意由借用人自費修繕，遷出時應回復原狀，並不得要求補償。 

（四）借用人平時應對職務宿舍及配置之設備，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因借用人之過失，

致發生遺失、損毀時，應負賠償責任；若該項損毀不能歸咎於借住人，借住人得向本

校申請維修，但以經費能支應為限。 

（五）借用人應善盡保管並維護公有財產及週邊環境安全衛生之責任和義務。 

(六)借用人之房室內，於發生危及公共安全之緊急狀況時，職務宿舍管理員經敲門無人回

應及電話聯繫不到借用人時，即可進入房室內處理危及公共安全之緊急事務。 

十、職務宿舍檢核及修繕： 

（一）借用人應配合每年二次職務宿舍環境及設備自主檢核訪視事宜，並於期限內回覆，

借用人不得有推諉或拒絕情事，以利宿舍管理業務。 

（二）宿舍借用人平時應善盡宿舍保管、維修之責，但若遭遇有影響居住安全等重大損毀

而該項損毀不能歸咎於借用人，借用人得向總務處申請維修。 

十一、借用人遷出職務宿舍時，應將借用職務宿舍及配置設備與其他借用之公物交職務宿舍管

理員點收，對於因借用人過失而短缺或損壞者，應完成賠償與修復後補行點交。 

十二、借用人遷出後，其留置於原借用職務宿舍之私人物品，三日內未搬遷者，視為拋棄，任

由本校處置。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頒「宿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